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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  

   

 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（下称地委会）于本年 4 月 3 日举行第三次会议。

席间通过第二次会议记录。  

 

新增 2012-2013 年地委会辖下工作小组  

 

2. 地委会议决成立「屯门区康文署场地管理事宜工作小组」及「第四届

全港运动会屯门区筹备委员会工作小组」两个常设工作小组。根据《屯门

区议会会议常规》第 36 条 (2)(a)，如区议会或委员会认为有实际需要而委

出超出上限数目的“常设工作小组＂，须呈交区议会考虑批核，区议会可

按实际情况决定会否暂时放宽有关上限。由于现时地委会辖下已设立三个

常设工作小组，加上区议会及其委员会辖下的常设工作小组的总數已达到

委员会总數的三倍 (即十八个 )，故有关成立上述两个常设工作小组的建议，

须呈交 5 月 8 日举行的区议会会议考虑批核。  

 

小区会堂和小区中心的管理  

 

3. 民政事务总署在 2011 年成立高层次的工作小组，审视有关各区小区

会堂和小区中心的主要运作事宜，并拟定多项建议，务求在一些重要的范

畴，即 (a)租订制度、 (b)费用豁免和 (c)惩罚制度，统一各区的有关准则。民

政事务处 (下称民政处 )解释上述修订，地委会备悉最新安排，主席请民政

处适时向地委会报告推行进展。  

 

屯门第 27 区 (三圣 )地区休憩用地设计概念以及拟提供的设施  

 

4.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(下称康文署 )、建筑署及顾问公司简介屯门第二十

七区 (三圣 )地区休憩用地的主要设施。委员支持工程，并提出多项改善建

议，包括建议加强设计的渔村和避风塘特色、竖立特式街灯、栽种较高的

树木、提供停车场和单车泊位等等。康文署感谢委员提供的宝贵意见，并

表示会尽量配合委员的建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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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主席希望康文署在完成深化设计后，能搜集更多资料，地委会稍后会

召开特别会议，署方需再作交代。  

 

旧咖啡湾泳滩改善工程  

 

6. 地委会通过以二百九十万元地区小型工程拨款，进行旧咖啡湾泳滩改

善工程，至于下一阶段的全面解决积水工程，则交土木工程拓展署继续研

究，署方可考虑以既有资源，推展工程。  

 

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新项目建议  

 

7. 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新项目建议现时共有四十七项。委员会同意把所有

新项目建议交设施及工程工作小组讨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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